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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目前身处德国，这个国家是欧盟及相关国家之一。

欧盟及相关国家包括：

27 个欧盟 (EU) 成员国：奥地利、比利时、保加利亚、克罗地亚、

塞浦路斯、捷克、丹麦、爱沙尼亚、芬兰、法国、德国、希腊、匈

牙利、意大利、拉脱维亚、立陶宛、卢森堡、马耳他、荷兰、波兰、

葡萄牙、爱尔兰共和国、罗马尼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西班

牙、瑞典，以及

另外 4 个国家：冰岛、列支敦士登、挪威和瑞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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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后续申请？

当您在任何欧盟及相关国家第二次或多次申请国际保护时，您的新

申请将被称为“后续申请”。

即使您之前是在其他相关国家提出的申请，新的申请仍将被视为后续申

请。

后续申请并不是对您之前收到的决定提出上诉。只有当您之前的申请程

序已经结束时，您才可提出后续申请。这意味着：

• 您已收到关于之前申请的决定

• 当前没有正在进行的上诉；并且

• 提出上诉的期限已经届满。

您不能仅仅因为不同意之前的决定而再次申请国际保护。

如果您提出后续申请，您需要提交新材料（例如证据或文件），以表明

您的确需要获得国际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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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材料是指能够支持您的国际保护申请，且您在先前的申请中未能提供

的材料。

新材料可以是您在上一轮申请决定作出后收

到的新文件或新证据，也可以是之后发生的

事件，例如：

• 发生在您本人身上的新事件

• 您的原籍国发生的新事件

• 您个人情况的变化。

在特殊情况下，新材料也可能指您上次申请时已经存在的材料，但需符

合以下原因之一。

• 您在之前申请时无法得知这些新材料。

• 出于正当理由，您当时无法说明这些新材料。在这种情况下，您需要解

释相关原因。

您在之前申请中提供的信息仍会纳入考虑。但是，您之前的申请不会获

得重新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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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申请的程序是怎样的？

在您向主管部门再次申请国际保护（即“后续申请”）之后，相关办理

程序将按以下步骤开展。

第 1步：您的申请必须再次登记并提交

登记和提交包含以下方面。

采集您的指纹。

拍摄您的照片。

您将需要出示所有身份证明文件、旅行证件，

以及您持有的任何其他相关文件和新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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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需要提供您的联系方式（地址、电话号码和

电子邮箱地址）。

您可能需要接受健康检查。

您本人以及您的随身物品可能会受到检查。您

的个人物品仍归您所有，并将在检查完成后归

还给您，但被认定为危险物品的除外。

您将需要

• 提供您的个人信息，以及居住在这个国家或其

他相关国家的家人（如有）的信息；

• 说明您提出后续申请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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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将需要完成以下事项：

• 提交所有可为您的申请提供支持的信息

和文件。这包括您提出后续申请所依据

的新材料。新材料包括表明您需要国际

保护的新事实或证据。

• 回答有关您之前的国际保护申请的问题。

您向主管部门提供的任何信息都将保

密。这些信息绝不会透露给您寻求保

护所要远离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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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国际保护申请将在收容机构或联邦移民与难民局于通知您的日期和时间进

行登记。登记最迟须在提交申请或审查后 5 天内完成。

一旦您的申请完成登记，您必须在登记时告知您的日期和时间亲自提交申请。

最迟须在申请登记之日起 21 天内提交申请。

特殊情况下，须使用指定表格告知联邦移民和难民局申报拟提出及提交庇护申

请的意向。

联邦移民和难民局

您必须正式提交申请，这一步非常重要。如果您未提交申请，您的申请

将被视为已撤回，除非您是因无法控制的原因而未提交。这意味着您将

失去申请人身份、获得支持和服务的权利，以及在该国居留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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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完成后，您将收到一份官方文件，证明

您已提出申请并完成登记。

您必须随身携带该文件。

第 2 步：对您的申请进行初步审查

一旦您的申请提交完毕，下一步便是对您的申请进

行初步审查。

在初步审查期间，主管部门将评估您提交的材料是

否确实属于新材料，以及这些材料是否可能改变您

此前的被拒结果。

在初步审查期间，您可能会受邀参加面谈。

如果您没有受邀参加面谈，初步审查将仅依

据您提交的材料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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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初步审查结果，您的申请可能被认定为：

• 可予受理或

• 不可受理。

如果您的申请被认定为可予受理，您的申请将进入进一步审查阶段。这

意味着您将按照标准庇护程序的相同步骤继续办理。

如果您的申请被认定为不可受理，您的申请将不会进入进一步审查，相

关程序也将就此终止。主管部门会向您说明您的申请被认定为“不可受

理”的原因。您将收到关于该决定的书面通知。如果您不同意该决定，

您可以提出上诉。您可以申请由免费的法律顾问（律师）协助您提出上

诉。

如果您在申请中提交了新材料，且这些新材料表明您需要国际保护，

您的申请将被认定为可予受理。

如果您未提交能表明您需要国际保护的新材料，您的申请将被认定

为不可受理。

拒绝

可受理的
申请

可受理的申请 第 2 步：
对您的申请进行实质
性审查

上诉权利

第 1 步：
对您的申请
进行初步审
查 不可受理的申请 通知决定结果（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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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的申请被认定为可予受理，您将适应以下步骤。

第 3 步：对您的申请进行实质性审查

如果您的申请被认定为可予受理，主管部门将审查您申请国际保护的理

由，以及您不愿返回原籍国的原因（这一过程称为“实质性审查”）。

如果您的申请被认定为可予受理，其后续步骤将与标准庇护程序相同。

但是，后续申请的审查可能会加快处理。

除非主管部门能够根据您档案中的材料直

接作出有利决定，否则您将受邀参加个人

面谈。

健康检查

主管部门可能会要求您接受健康检查，以确

认您是否遭受过迫害或严重伤害。该检查免

费，但需征得您的同意。

您将获知检查结果，该结果将在评估您的申

请时纳入考量。如果主管部门没有要求进行

检查，您也可以自行请求进行检查，但费用

需自行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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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步：对您的申请作出决定

主管部门将以书面形式通知您是否已获得

国际保护。

上诉权利

如果您不同意该决定，您可以提出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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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有哪些权利？

居留权以及获得接待支持和服务的权利

如果这是您第一次提交后续申请，原则上，您可以在本国居留，直至审
查结束。

在以下情况下，您可能不被允许在申请审查期间居留：

• 这是您的第二次（甚至更多次）后续申请；或者

• 您申请国际保护，仅仅是为了延缓即将执行的遣返。

在上诉程序期间，您可能无法获得居留许可。在这种情况下，主管部

门将告知您原因，说明您是否可以申请在上诉程序期间继续居留，并

告诉您如何提出此类申请。

在您居留期间，您将获得接待支持和服务；但根据相关主管部门的个别
决定，这些支持和服务可能会受到限制。关于您将获得的接待支持和服
务的更多信息，请参阅其他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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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权利（第 2 部分，共 4 部分）

您有权获得口译服务

如果您不会说德语，在登记申请、提

交和个人面谈环节（如有），将有一

名口译员协助您与主管部门沟通。口

译服务是免费的。

如果能方便您更充分地表达诉求，您可申请安排男性或女性口译员和面

谈人员，帮助您参与个人面谈

根据您的理由和人员安排情况，主管

部门将尽可能满足您的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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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有权获得信息并申请免费的法律咨询服务

在庇护程序期间，您可以免费申请法律咨询。

但是，在以下情况下，您可能无权获得

免费法律咨询：

• 您提交后续申请，仅仅是为了“阻止”

遣返程序；或者

• 这是您的第二次（甚至更多次）后续

申请。

您可以通过如下方式申请获取信息和法

律咨询：联邦移民和难民局。

您可以咨询法律顾问（律师）费用由您自行承担

法律顾问是在您与主管部门交涉过程中，为您提供个人法律协助或法律

代理服务的人员。您有权在庇护程序的任何阶段咨询法律顾问，但费用

需自行承担。

在提出上诉时，您可以申请获得免费法律

顾问的支持，除非您有能力自行承担法律

代理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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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权利（第 4 部分，共 4 部分）

如果您希望咨询特定法律顾问，请尽快向主管部门提供其联系方式。

请向主管部门提供您当前法律顾问的详细资料，以便他们及时向其通报

您的申请进展。

您可以与联合国难民署 (UNHCR) 或其他组织联系

在庇护程序的任何阶段，您都可以与 UNHCR 或其合作组织联系并沟通。

UNHCR 致力于保护寻求庇护者和难民的权

益。UNHCR 及其合作组织也会为寻求庇护

者提供信息和协助。

UNHCR 的联系方式以及庇护程序的相关信

息可参见 UNHCR 网站：

https://help.unhcr.org/

您也可以联系任何其他能为申请人提供法律

建议或其他咨询服务的组织。

https://help.unhcr.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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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有哪些义务？

遵守这个国家的法律

留在您申请国际保护的国家

请勿试图前往其他相关国家。只

有在获得主管部门许可的情况下，

您才可以前往其他相关国家。

确保主管部门能够联系到您，并按时参加预约会面

您必须按照主管部门要求，亲自参加所有预

约会面。您必须准时到场。如果因重大原因

无法参加预约会面，必须立即通知主管部门

并说明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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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配合主管部门

当主管部门提出相关要求时，您必须完成以下事项：

• 请提供您的个人信息、相关文件，以及其他能为您的

申请提供支持的信息。

• 提供身份证明文件。如果没有这些文件，请说明原因。

• 配合采集您的指纹并拍摄照片。

• 在指定的日期和地点提交您的申请。

• 参加个人面谈并回答面谈中的问题。

• 应主管部门要求，同意对您本人及您的个人物品进行

检查。检查只会在必要且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进行。

主管部门会向您说明检查的原因。检查将由与您同性

别的工作人员执行，并全程尊重您的人格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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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实陈述

您所提供的信息会直接影响对您申请的可信

度。因此，您必须如实提供完整、准确的信

息，包括您的身份、家庭情况、原籍国，以

及您申请国际保护的理由。

您可能无法记住所有细节，因此可能无法回

答所有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请不要编造答

案，而应说明自己不记得。

提供正确的联系方式并保持可联系状态

主管部门必须能够就您的国际保护申请与您

取得联系。

如果您的地址、电子邮箱地址或电话号码发

生变更，请立即告诉主管部门。

请记住，在申请审查期间，您不得擅自离

开德国。

如果您被安置在接待中心，未经主管部门许

可，不得擅自更换住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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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联邦移民与难民局负责您事务的办事处提交所有能为您的申请提供支

持的信息和文件

您可能不会受邀参加个人面谈；整个程序可能非常精简，仅需几天甚至

几小时即可完成。因此，请务必立即向主管部门说明您再次申请的所有

理由和新材料。

您必须尽可能提交原始文件。您不得提交伪造文件。

您应在提交申请时，尽快提供所有信息

和文件。如果您暂时没有相关文件，您

必须在获得文件后尽快提交，最迟在决

定作出之前。提交方式为：通过邮寄或

亲自前往管辖您事务的办事处递交材料

（注明案件编号），或发送电子邮件至

service@bamf.bund.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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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未履行义务会有什么后果？

您的庇护程序将终止

您的申请将被视为撤回或被拒。这

意味着您可能会失去国际保护申请

人的身份以及所有相关权利。

如果您拒绝以下事项，您的庇护程序将会终止：

• 按要求提供信息

• 采集指纹或拍摄照片

• 提供您的地址

• 在个人面谈（如有）中回答问题

如果您出现以下情况，也可能导致该后果：

• 未在规定期限内提交申请，且无重大原因

• 无重大原因缺席个人面谈

• 未按要求向主管部门报到

• 未留在指定居留地

• 主管部门无法联系到您

• 离开这个国家。

在庇护程序期间，您也可以随时决定主动撤回申请（例如决定返回原籍
国）。在这种情况下，您将失去国际保护申请人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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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会减少或取消某些类型的接待支持和服务

在某些情况下，福利管理机构可能会决定减少或取

消某些类型的支持或服务。在评估您的情况后，福

利管理机构将以书面形式通知您相关决定。

您的申请可能受到不利影响

如果您提供的身份或申请信息具有误导性或属虚假信息，或您销毁或伪

造文件，您的申请可能受到不利影响，例如：

• 您的申请可能被拒，您可能无法获得国际保护。

• 您的申请也可能在边境庇护程序中进行审查（如果发生这种情况，您

将收到有关该程序的具体信息）。

如果主管部门事后发现您在庇护程序中没有如实陈述，您的国际保护资

格也可能被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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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需要，您将获得特别⽀持

如果您需要任何特别支持，请尽快通知主管部门。此类需求可源于多种

情形，例如怀孕、疾病，或是曾遭受心理、肢体或性暴力侵害。

主管部门会评估您的情况，并可能提供额外支持，以帮助您更好地参与

庇护程序。例如：主管部门可能会为您指派专门的工作人员，或调整庇

护程序的办理周期。

面谈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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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希望返回原籍国，该怎么办？

在庇护程序的任何阶段，您都可以决定自愿返回：

• 您的原籍国，或

• 过境国或其他第三国（如果您有权进入该国）。

如果您决定自愿返回，您的庇护程序将终止或被拒，同时您将不再享有

在德国居留的权利。

如果您希望自愿返回，请联系主管部门：

联邦移民与难民局——遣返热线

Frankenstraße 210
90461 Nürnberg（纽伦堡）

电话：+49 911 943 – 0

传真：+49 911 943 - 1000 。

您可以获得咨询服务和协助，以确保您安全、合法地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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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已收到信息

工作人员会请您确认已收到本信息。

如果您有任何不理解的内容或有其他问题，可随时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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